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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多极化、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
合理方向发展成为普遍心声。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企图谋划

“更高标准”、更排外的知识产权体系，以巩固其垄断地位，阻
遏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

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对发展中国家设卡立障，其本
质是想要把发展中国家“锁死”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最底
端。已故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巴顿生前曾对媒
体表示，通过知识产权规则杜绝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战略，“将
彻底窄化他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选择”。

在这种政策引导下，美国企业早已习惯“圈知运动”。在
各国滥用规则，超常规大量申请专利，甚至将通用词汇申请商
标，对基础性专利的定义拓展到概念原理和操作方法，导致知
识产权概念无谓扩大，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复杂。

从“盗版者”到所谓“卫道士”，美国的内在行事逻辑从未
改变。盗取纺织技术是为了谋取商业利益、发展本国经济；
利用知识产权规则给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用先进技术
层层设限，也是为了服务美国利益，保持先发优势，维持全
球霸权。美国的相关做法扭曲保护知识产权的初衷，不仅
无益于推动创新和进步，反而给全球创新发展造成障碍。
借保护知识产权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充分暴露美国“卫道
士”的虚伪本质。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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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有着不光彩的过
去。现在动辄对别国“指手画脚”的美国，曾
是全球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的“温床”。美国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教授
彼得·安德烈亚斯表示，美国只是在成为领
先的工业强国之后，才变成知识产权保护的

“捍卫者”。
享有“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美誉的塞缪

尔·斯莱特曾是英国纺织厂学徒，违反英国
法律把当时先进的水力纺纱机技术带到美
国，被家乡人斥为“叛徒”。波士顿商人弗朗
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在英国工厂窃取动力
织布机技术，并成功在美国“复制”。

建国初期，美国政治精英不仅不排斥窃
取欧洲先进技术，还公然鼓吹和支持。美国
开国总统华盛顿对屡屡在英国入狱的美国
商业间谍托马斯·迪格斯不吝赞美，认为他

“不仅友善，还充满热情”。华盛顿还曾推荐
英国商人豪厄尔到美国弗吉尼亚州设厂，专
门嘱咐州长不要公开豪厄尔姓名，避免给后
者在英国“惹麻烦”。

美国福德姆大学历史学教授多伦·本-
阿塔尔感叹道，美国的工业革命“诞生于窃
取来的产权”。

尽管美国很早就制定版权法、设立专利
局，但缺乏监督申请真实性的意愿和手段，
仅仅依赖个人“宣誓”，而且还不保护外国人
权利。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帕特·乔特认为，
当时的美国就是全球工业盗版者逃避法律
追责的“超级避难所”。

美国一度也是图书盗版大国，甚至图书
馆和书店都充斥盗版书。19世纪英国文学
大师狄更斯曾是美国盗版之风的受害者，他
和其他知名英国作家联名向美国国会请愿，
希望阻止盗版，但并未得到认真回应，最后
只能不了了之。

1886年，旨在维护国际版权的《保护文
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缔结。尽管美
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通过公约文本的国
际会议，但因美国出版业不发达，参加公约
对美国不利，所以美国没有签署该公约，直
到一百多年后的 1989年，美国才最终加入
这一公约。

美国巩固经济先发优势和全球霸权，重要工具之一就是
强推保护知识产权的“美式标准”。美国把保护知识产权纳入
其霸权工具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技术和经济迅猛
发展，长期保持对美贸易顺差，让美国对自身全球竞争力产生
危机感。

1985年，美国总统工业竞争力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强
调，要充分发挥美国优势，就要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政策议
程上优先事项。不仅扩大美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范围，还
要推动美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遵
守美式规则。

这就是说，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实质是维护其在国际贸
易中的优势地位。也正因此，美国将所谓“保护知识产权”与

“市场准入”“操纵汇率”“反倾销、反补贴”等一同纳入维护其
全球霸权的“工具箱”。在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基础
上，《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设立专门针对知识产权问题
的“特别301条款”。该条款规定，美国贸易代表有权对别国是
否充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并采取报复措施。

专家表示，美国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
合法利益，但由于它把持定义“合法利益”的权力，强行让他
国遵守美国法律，实施长臂管辖，实际上是在维护其全球经
济霸权。

相关政策甫一出台，美国就向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动
手”。为支持美国制药业利益集团的侵权指控，美国于20世纪
80年代末对巴西部分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并阻挠巴西在关贸
总协定框架下申诉，迫使巴西修改国内法维护美企利益。

日美贸易谈判中，日本也不得不就保护美企知识产权作
出承诺。有分析指出，被迫采纳“美式标准”是日本经济走向
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不仅强迫贸易伙伴适用“美式标准”，还试图在国际
机制中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美式标准”。美国联合发达国家
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纳入知识产权议题，推动
达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TRIPS对不同发
展水平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采取“一刀切”模式，其达成
被看作是美国“特别301条款”的国际化。

美国在国际上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不是简单地为了维护
创新或推动进步，更多是要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施加“美式
标准”，把发展中国家应得利益转移到发达国家，推动美国利
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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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家书店看书。新华社发


